山东农业大学

2014年6月关于授予博士学位的公告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》的有关规定，经学院教授委员会推荐，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核通过，决定授予以下研究生博士学位。

授予：田慎重、周晓燕、冯波、厉广辉、周勋波、张娟、代兴龙、谷利敏、马尚宇、杨卫兵、柳洪鹃、李广贤、高明刚、张晗、崔德周、侯文倩、亓晓蕾、张桂芝、何 方、马 信、吕波、孙印石、胡大刚、尹承苗、张玮玮、葛顺峰、李 智、巩 彪、李 秀、张存家、庞 珺、孙丰霞、刘之广、孙瑶、刘艺、胡斌、路超、吕乐福、李宁、冯雯杰、耿耘、杨巍、徐晓雪、陈珍珍、王楠、王杰、李凌绪、李萌、赵燕、孙汝江、连花瑜、王天阳、张春兰、陈 伟、李 毅、焦洪超、何南、刘磊、石运芝、黄 蓉、马诚太、张振杰、孙 慧、赵乾坤、张晓文、董玉峰、牛庆霖、刘兵等68人农学博士学位；

授予：邓永胜、付全娟、韩阳阳、孔凡英、刘洋、徐娜、杨程、赵新英、刘辉、于奇、李厦、董玉秀、张岳民、谢雪迎、李膨呈、卢瑛、彭佃亮、张媛英等18人理学博士学位；

授予：徐光丽、高杨、王海波、范成方、李彩红、夏兆敏、温凤荣、李颖等8人管理学博士学位；

授予：玄冠涛、郎需强、张一敏、郭萌萌等4人工学博士学位。

自今日起，异议期三个月，三个月后，如无异议，则颁发博士学位证书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山东农业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二0一四年六月十九日
